
236

今
年
是
對
日
抗
戰
勝
利
八
十
周
年
，
其
中
，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七
事
變
打
響
抗
戰
第
一
槍

的
是
吉
星
文
團
長
，
實
際
上
，
早
在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長
城
抗
戰
時
，
吉
星
文
便
曾
率
大
刀
隊
砍

殺
日
軍
，
是
締
造
喜
峰
口
大
捷
的
要
角
之
一
。
他
的
公
子
吉
民
立
日
前
沉
穩
道
出
了
吉
星
文
將

軍
的
生
平
。

吉
星
文
，
字
紹
武
，
河
南
省
扶
溝
縣
人
，
他

就
讀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時
，
陸
軍
第
八
混
成
旅
考
選

學
兵
，
他
有
感
於
國
家
動
盪
而
投
筆
從
戎
。
民
國

十
五
年
，
他
經
叔
父
，
即
第
十
九
師
師
長
吉
鴻
昌

介
紹
，
到
馮
玉
祥
的
部
隊
接
受
嚴
格
軍
訓
，
因
績

優
累
升
至
排
長
、
連
長
。

二
、
打
響
對
日
抗
戰
第
一
槍
的
吉
星
文
將
軍

 
 
 
 
 
 
 
 
—

吉
民
立
談
父
親

  七七事變中，我軍開抗戰第一槍的第

二十九軍團長吉星文。（圖／吉民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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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加
長
城
抗
戰 

喜
峰
口
大
捷
要
角

盧
溝
橋
事
變 

打
響
抗
戰
第
一
槍

民
國
二
十
年
九
一
八
事
變
後
，
日
軍
占
領
東
北
，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，
日
軍
對
華
北
展
開
侵
略
，
首

先
砲
擊
東
北
與
華
北
交
界
的
河
北
省
臨
榆
縣
城
，
企
圖
占
據
包
括
河
北
省
喜
峰
口
在
內
的
長
城
要
塞
。

這
年
，
吉
星
文
任
陸
軍
第
二
十
九
軍
第
三
十
七
師
第
一○

九
旅
的
營
長
，
隨
第
三
十
七
師
師
長
馮
治

安
、
第
三
十
七
師
第
一○

九
旅
旅
長
趙
登
禹
，
及
第
三
十
八
師
師
長
張
自
忠
迎
擊
日
軍
，
展
開
「
長
城

抗
戰
」
。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，
吉
星
文
參
加
反
擊
日
寇
侵
占
喜
峰
口
的
戰
役
，
此
役
由
趙
登
禹
率
軍
夜

襲
，
共
砍
殺
日
軍
一
千
多
人
，
奪
回
喜
峰
口
，
繳
獲
日
軍
大
批
重
武
器
，
包
括
坦
克
、
大
砲
等
，
獲
得

九
一
八
事
變
以
來
，
國
軍
首
次
、
也
是
最
重
大
的
勝
利
，
史
稱
「
喜
峰
口
大
捷
」
，
吉
星
文
也
因
戰
功

升
任
上
校
團
長
。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元
旦
，
第
二
十
九
軍
在
北
平
閱
兵
時
，
他
擔
任
閱
兵
總
指
揮
。

吉
星
文
後
來
隨
軍
移
駐
北
平
近
郊
的
宛
平
縣
城
，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七
日
晚
上
，
日
軍
於
盧

溝
橋
一
帶
演
習
，
藉
口
士
兵
失
蹤
，
要
求
進
入
宛
平
縣
城
搜
查
，
遭
到
吉
星
文
團
長
以
「
守
土
有
責
」

嚴
拒
。
日
軍
惱
怒
，
包
圍
宛
平
縣
城
，
次
日
清
晨
五
時
展
開
砲
轟
，
吉
星
文
團
長
奉
師
長
馮
治
安
指
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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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令
官
兵
「
堅
守
陣
地
，
堅
決
回
擊
，
堅
持
抗
戰
到
底
」
。
日
軍
當
天
三
次
進
攻
，
均
遭
我
軍
擊
退
，

吉
星
文
也
被
砲
彈
炸
傷
，
但
他
仍
繼
續
指
揮
，
猛
烈
還
擊
；
並
與
日
軍
在
平
漢
鐵
路
與
回
龍
廟
的
陣
地

相
互
攻
防
，
激
烈
戰
鬥
，
揭
開
八
年
抗
戰
序
幕
。

這
還
擊
的
第
一
槍
，
讓
吉
星
文
成
為
中
華
民
族
的
抗
戰
英
雄
。
吉
星
文
招
募
的
「
大
刀
隊
」
與
第

二
十
九
軍
的
勇
士
，
堅
守
宛
平
縣
城
，
多
次
擊
退
日
軍
進
攻
，
作
戰
二
十
八
天
後
，
奉
命
將
防
務
交
給

保
安
隊
，
才
離
開
戰
場
。

吉
星
文
在
華
北
戰
場
繼
續
與
日
軍
對
抗
，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九
月
升
任
旅
長
，
二
十
八
年
六
月
升
第

一
七
九
師
師
長
。
在
徐
州
會
戰
掩
護
友
軍
撤
退
，
並
隨
第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張
自
忠
參
與
「
隨
棗

會
戰
」
，
這
段
期
間
他
多
次
因
作
戰
受
傷
。

對
日
抗
戰
期
間
，
吉
星
文
因
作
戰
英
勇
，
先
後
獲
頒
寶
鼎
、
雲
麾
、
忠
勤
、
勝
利
勳
章
。
民
國

三
十
八
年
升
任
軍
長
。

八
二
三
砲
戰
殉
國 

追
晉
二
級
上
將

吉
星
文
來
臺
後
，
先
後
出
任
第
五
十
軍
軍
官
戰
鬥
團
團
長
、
澎
湖
防
衛
部
副
司
令
官
。
民
國

四
十
六
年
，
晉
升
陸
軍
中
將
，
任
金
門
防
衛
部
副
司
令
官
，
成
為
司
令
官
胡
璉
的
副
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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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七
組
敢
死
隊 

六
度
衝
陣
殺
敵
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傍
晚
，
共
軍
對
金
門
砲
擊
，
短
短
數
小
時
，
落
彈
五
萬
七
千
餘
發
，

是
為
「
八
二
三
砲
戰
」
。
時
值
晚
餐
時
間
，
國
軍
猝
不
及
防
，
三
位
副
司
令
官
在
太
武
山
水
上
餐
廳
遇

襲
，
趙
家
驤
中
將
、
章
傑
少
將
當
場
身
亡
，
吉
星
文
被
砲
彈
擊
成
重
傷
後
不
治
，
享
年
五
十
一
歲
，
後

追
晉
陸
軍
二
級
上
將
，
入
祀
忠
烈
祠
。
現
於
事
發
地
點
設
有
涼
亭
，
亭
內
設
有
紀
念
碑
，
寫
著
「
吉
星

文
、
趙
家
驤
、
章
傑
將
軍
八
二
三
戰
役
殉
職
紀
念
碑
」
。

根
據
金
門
日
報
報
導
，
民
國
一○

六
年
金
門
縣
政
府
舉
辦
「
七
七
抗
戰
八
十
周
年
特
展
」
時
，
邀

請
抗
日
名
將
吉
星
文
之
子
吉
民
立
演
講
。
吉
民
立
說
，
七
七
事
變
時
，
他
父
親
招
募
一
百
名
敢
死
隊
員
，

欲
奪
回
陣
地
，
卻
有
三
百
多
人
報
名
，
沒
被
選
上
的
還
紅
了
眼
落
淚
。
當
年
的
武
器
簡
陋
，
敢
死
隊
是

每
人
一
支
步
槍
、
兩
枚
手
榴
彈
和
一
把
大
刀
。

吉
民
立
說
，
抗
戰
期
間
，
父
親
操
著
大
刀
六
次
衝
入
日
軍
陣
地
砍
殺
敵
人
，
刀
刃
都
砍
到
捲
起
來

了
，
父
親
負
傷
最
重
的
一
次
，
是
肩
膀
被
削
掉
一
塊
肉
，
傷
口
比
三
隻
手
指
還
寬
。
所
以
他
父
親
從
來

不
敢
在
奶
奶
面
前
換
衣
服
，
怕
她
看
到
會
難
過
。

他
母
親
曾
聽
父
親
吉
星
文
說
，
七
七
盧
溝
橋
事
變
時
，
第
二
十
九
軍
每
個
官
兵
都
激
動
得
雙
眼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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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
，
充
滿
血
絲
，
都
想
決
一
死
戰
，
「
那
時
候
的
抗

戰
精
神
，
就
是
只
有
國
，
沒
有
家
。
」

吉
民
立
受
訪
時
強
調
，
喜
峰
口
大
捷
時
的
第

二
十
九
軍
第
三
十
七
師
師
長
馮
治
安
將
軍
，
是
他
姨

父
，
馮
將
軍
因
為
此
役
，
獲
頒
「
青
天
白
日
勳
章
」
。

而
且
在
七
七
事
變
中
，
也
是
馮
治
安
師
長
下
令
他
父

親
死
守
宛
平
縣
城
。

此
外
，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，
第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總

司
令
兼
第
五
十
九
軍
軍
長
張
自
忠
在
對
日
軍
的
「
棗

宜
會
戰
」
中
，
渡
襄
河
截
擊
日
軍
前
的
訣
別
信
，
也

是
寫
給
集
團
軍
副
總
司
令
馮
治
安
將
軍
，
後
來
張
自

忠
總
司
令
於
宜
城
南
瓜
店
十
里
長
山
壯
烈
殉
國
，
副

總
司
令
馮
治
安
組
織
敢
死
隊
，
將
張
自
忠
總
司
令
遺

體
奪
回
，
他
父
親
吉
星
文
也
派
兵
參
與
，
張
總
司
令

遺
體
後
來
由
政
府
安
排
國
葬
。

吉
星
文
將
軍
是
吉
民
立
心
目
中
永
遠
的
英
雄
。 

			




（
圖
／
吉
民
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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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星
文
軍
人
魂 

其
子
盡
力
弘
揚

吉
民
立
四
歲
時
，
父
親
吉
星
文
將
軍
即
在
八
二
三
砲
戰
殉
國
，
他
以
有
這
位
偉
大
的
父
親
而
感
到

驕
傲
，
父
親
是
他
心
目
中
的
偉
人
。
後
來
，
父
親
的
遺
物
都
由
他
珍
藏
，
包
括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國
民
政

府
軍
事
委
員
會
頒
發
的
團
長
任
令
、
父
親
抗
戰
時
使
用
的
大
刀
等
。

這
些
年
來
，
每
年
七
月
七
日
的
七
七
事
變
紀
念
日
，
及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的
八
二
三
砲
戰
紀
念
日
，

都
會
有
媒
體
訪
問
吉
民
立
，
他
都
盡
力
配
合
媒
體
說
明
父
親
的
忠
勇
愛
國
，
還
把
父
親
對
日
抗
戰
時
使

用
的
大
刀
，
借
給
國
軍
歷
史
文
物
館
展
覽
；
他
也
提
供
父
親
在
盧
溝
橋
事
變
時
作
戰
受
傷
，
後
於
受
傷

地
點
留
影
的
照
片
，
提
供
《
榮
光
雙
周
刊
》
報
導
，
讓
參
觀
者
或
讀
者
了
解
前
輩
軍
人
如
何
英
烈
衛
國
，

從
而
推
廣
愛
國
教
育
。

吉
民
立
雖
未
投
身
軍
旅
，
但
他
是
跆
拳
道
八
段
高
手
，
曾
在
臺
灣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擔
任
七
年
跆
拳

道
教
官
；
也
在
北
一
女
中
擔
任
四
十
三
年
跆
拳
道
教
練
，
一
名
學
生
後
來
獲
得
世
界
錦
標
賽
冠
軍
及
雪

梨
奧
運
第
三
名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
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撰
文
／
李
漢
昌
）


